宝丰镇2026年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

安置人员公示

为全面贯彻自治区、市、县关于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的决策部署，扎实推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，促进脱贫人口高质量充分就业，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。按照《关于印发<平罗县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管理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经我镇审核，马西夜、周学宁等6人符合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，现将宝丰镇2026年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花名册进行公示（名单附后），公示期为2026年4月9日--4月15日，公示期7天。如有异议，请向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提出。

监督电话：0952-6687097

举报电话：123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宝丰镇人民政府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9日

宝丰镇2026年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

安置人员花名册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安置单位及岗位
	补贴标准
	工作内容
	工作地点
	享受补贴时间
	备注

	1
	马西夜
	女
	宝丰镇陆渠村护林员
	1967.25 元/月
	日常防护
	陆渠村
	12个月
	

	2
	周学宁
	男
	宝丰镇兴胜村道路保洁员
	1967.25 元/月
	打扫卫生
	兴胜村
	12个月
	

	3
	吴金保
	男
	宝丰镇镇关村村委会保洁员
	1967.25 元/月
	打扫卫生
	镇关村
	12个月
	

	4
	王少礼
	男
	宝丰镇中方村保洁员
	1967.25 元/月
	打扫卫生
	中方村
	12个月
	

	5
	董平
	女
	宝丰镇吴家湾村保洁员
	1967.25 元/月
	打扫卫生
	吴家湾村
	12个月
	

	6
	韩志成
	男
	宝丰镇新渠村保洁员
	1967.25 元/月
	打扫卫生
	新渠村
	12个月
	


